          嘉義縣中埔鄉慈恩堂櫃位損壞及骨灰（骸）罈遺失標準作業程序

	1、 紀錄事故事由、時間及位置。

2、 拍攝照片、並通知家屬及公所人員

	慈恩堂現場工作人員



	1、 會同現場工作人員及家屬至現場會勘。

2、 判定事故原因，陳報公所主管。

	中埔鄉公所殯葬管理所


  
   
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進行調解

	中埔鄉調解委員會

	檢陳相關處置、書面資料及照片呈報鄉長。

	中埔鄉殯葬管理所



 發生櫃位損壞及骨灰（骸）罈遺失














達成和解





天然災害





一、依據本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24條前段規定：安厝於本所納骨堂（慈恩堂）之骨灰罐、骨骸罈如遇天災、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毀損者，本所不負賠償責任。


二、協助家屬另行晉塔。


三、加強天然災害防護措施。





骨灰（骸）罈遺失





人為損毀





一、依據本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24條後段規定：如可歸責於本所之因素毀損者，本所得以賠償，骨灰罐以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為限、骨骸罈不超過新臺幣八千元為限。


二、協助家屬另行晉塔，並簽請懲處相關人員。


三、與家屬達成和解。





一、調閱監視器畫面，並於24小時內通報當地警察機關。


二、協助家屬尋回先人遺骸。


三、請現場工作人員加強巡邏，並改善現場管理機制。








未能達成和解





結案並將相關紀錄及檔案存查








